
红塔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1 年预算重点领
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一)

一、项目名称

创建“中华诗词之乡”活动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红塔区创建

“中华诗词之乡”实施方案的通知》（便签〔2019〕378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红塔区文化和旅游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中华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的重要载体。创建“中华诗词之乡”，是传承中华文明、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有

效途径。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诗词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打造文化红塔品牌，根据玉溪市创建“中

华诗词之市”实施方案，区委、区政府决定在全区开展创建

“中华诗词之乡”活动。

五、项目实施内容

创建中华诗词之乡及中国最佳楹联文化城市，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诗词文化，配合市级创建“中华诗词之市”为目

标，大力弘扬“玉汝于成，溪达四海”的玉溪精神，在全区



范围内扎实有效开展创建活动，传承优秀诗教传统，弘扬中

华诗词文化，充分调动全区广大诗词爱好者的创作积极性，

发挥诗词歌赋育德化俗、冶趣陶情、启智发慧的功能，发挥

传统国粹的育人功能，以“诗词知识普及化、诗词创作精品

化、诗词文化功能社会化”作为创建中华诗词之乡的主要内

容，积极营造诗词文化氛围。

六、资金安排情况

区级预算资金 9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积极向财政提出资金申请，加大对创建活动的宣传力

度，以浓厚的创建氛围，赢得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建设诗词碑刻、校园诗词走廊、农村诗墙和诗栏及创建示范

点的相关设施等工程，打造“中华诗词之乡”标志性建筑。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创建“中华诗词之乡”及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

建设工作，积极营造儒雅、清正、诗香浓郁的诗教氛围，让

“诗教进校园、进机关、进景区、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

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经典的传承者。全区重视诗词文化的程度

普遍增强，诗词创作骨干队伍明显壮大，诗词创作水平普遍

提升，诗词文化服务功能明显提高，群众性诗词吟诵创作活

动明显增多，以诗词为主要内容的校园文化明显活跃，对外

合作与交流范围明显扩大，诗化人生、美化环境、淳化民风

作用明显增强。



红塔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1 年预算重点领
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二)

一、项目名称

旅游革命及一部手机游云南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 2010 年《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第三

届区人民政府第 33 次常务会议纪要〉》（第九期），从 2011

年起，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用于旅游项目前期

工作、重点旅游项目前期工作、重点旅游项目贷款贴息、公

共公益设施建设、旅游规划、宣传促销等方面。《玉溪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全

域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玉政办发[2018]41 号）提出紧

紧抓住全省“一部手机游云南”建设机遇，加快推进智慧景

区、智慧厕所、智慧停车场、高速公路无感支付等旅游公共

服务设施智慧化建设，加快推动餐饮、住宿、旅行社等旅游

要素企业上线经营，为游客提供高效便捷、权威诚信的智慧

化服务。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文化和旅游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依据《玉溪市旅游革命工作考评办法》（玉旅革命[2020]3

号）文件，重点开展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特色旅游城



市、旅游强县；完善西部旅游环线基础设施；开展招商引资、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开展重点文旅活动，举办玉溪米线文化

节；创建国家 A级旅游景区；创建省级旅游名镇、旅游名村

等；建设景区智慧化。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致力于打造云南省全域

旅游示范区；

2．完善西部旅游环线基础设施。完成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生态环境保护设施；

3．开展招商引资、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4．开展重点文旅活动。举办 2021 年中国（云南）玉

溪米线文化节，扩大红塔区文化旅游知名度，带动全区第三

产业大发展；

5．创建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对标对表打造和创建国家

A 级景区，促进旅游发展；

6．创建省级旅游名镇、旅游名村等。以精品建设，提

升红塔区旅游核心竞争力。集中人力、财力、智力，加快打

造、培育、提升旅游新品、精品和名品，着力塑造红塔区特

色旅游品牌；

7．建设景区智慧化。加快智慧厕所、智慧停车、智慧

景区建设，全区 A 级以上景区实现智慧化管理。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预算 81.52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1.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特色旅游城市、旅游强县。

按照《全域旅游示范区、特色城市等评定办法》开展创建工

作，预算资金 15万元，主要用于创建申报材料的汇编整理、

汇报宣传片的编辑等，实际支出以委托合同金额为准。

2.西部旅游环线基础设施（二期）。按照《红塔区西部

旅游环线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开展建设，预算

资金 16.52万元，主要用于标识牌设计、制作、安装。

3.开展招商引资，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至少开展 2次到

省内外的招商引资活动，预算资金 5万元。

4.开展重点文旅活动。完成 2021年中国米线文化节的策

划、举办等工作，预算资金 20万元，实际支出以委托合同

金额为准。

5.创建国家 A级旅游景区。按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申

请评定报告书（2013版）》开展创建工作，预算资金 10万

元，主要用于补助创建成功的景区。

6.创建省级旅游名镇、旅游名村。按照《全域旅游示范

区、特色城市等评定办法》开展创建工作，预算资金 5万元，

主要用于创建申报材料的汇编整理、汇报宣传片的编辑等，

实际支出以委托合同金额为准。

7.建设景区智慧化。按照《云南省“一部手机游云南”

智慧景区建设以奖代补考核办法及评分表》开展景区智慧化

建设，预算金额 10万元，主要用于补助创建达标的景区。

七、项目实施计划



1.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目前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工作已经完成申报，省级已经验收，待省里公示结果，

委托第三方开展申报材料的汇编整理、汇报宣传片的编辑等

费用尚未支付。

2.西部旅游环线基础设施（二期）。按照《红塔区西部

旅游环线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开展建设。计划

6月份进行招投标后，开展设计、制作、安装，年内完成。

3.开展招商引资，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上半年计划到西

安、下半年计划到重庆、成都。

4.开展重点文旅活动。2021年中国玉溪米线文化节由于

疫情的影响，暂停举办。但是 2020年中国玉溪米线文化节

的费用尚未支付。

5.创建国家 A级旅游景区。按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申

请评定报告书（2013版）》开展创建工作。6月前完成聂耳

文化主题休闲景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申报评定，12月前完

成玉溪青花街国家 4A级旅游景区申报初评。

6.创建省级旅游名镇、旅游名村。按照《全域旅游示范

区、特色城市等评定办法》开展创建工作，重点申报黄草坝

村为省级旅游名村、凤凰街道为省级旅游名镇。

7.建设景区智慧化。按照《云南省“一部手机游云南”

智慧景区建设以奖代补考核办法及评分表》开展景区智慧化

建设，重点完成龙马山景区、玉溪青花街 2家的建设验收。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不断提升红塔区旅游产品品质，不断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配套，不断丰富市民及游客的文化娱乐活

动，使红塔区创建成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红塔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1 年预算重点领
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三)

一、项目名称

文化旅游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 2010 年《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第三

届区人民政府第 33 次常务会议纪要〉》（第九期），从 2011

年起，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用于旅游项目前期

工作、重点旅游项目前期工作、重点旅游项目贷款贴息、公

共公益设施建设、旅游规划、宣传促销等方面。《玉溪市旅

游革命工作考评办法》（玉旅革命[2020]3号）要求红塔区完

成文旅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6.7亿元以上，且实行“一票否决”。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文化和旅游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依据《玉溪市旅游革命工作考评办法》（玉旅革命[2020]3

号）文件，推进文化旅游重大项目建设，年内完成 6.7亿元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任务。重点推进红塔区全域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聂耳音乐小镇、青花艺术小镇、洛河常乐温泉度假项

目、滇派园林一期等项目开工建设。

五、项目实施内容

1.推进重大项目红塔区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聂耳音

乐小镇、青花艺术小镇、洛河常乐温泉度假项目、滇派园林

一期等落地，开工建设，入库文旅行业代码；

2.完成红塔区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红塔区博物

馆群项目建设等前期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预算 8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1.文化旅游项目前期工作经费补助 20万元；

2.文化旅游项目策划经费 6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红塔区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于 5月底前完成申

报地方政府专债的前期工作，力争申请 2021年第二批专债，

10月份开工建设；

2.聂耳音乐小镇项目计划 10月份开工建设；滇派园林

一期计划 10月份开工建设；洛河常乐温泉度假项目计划 8

月开工建设。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打造红塔区拳头旅游产品，提升省内

旅游市场竞争力，加大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力度。




